
广西人工智能职业教育集团成员单位

协 议 书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

0—2020）》和《教育部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若干意

见》文件精神，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指导意见》

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教育集团建设工程实施方案》（桂教职成〔2

015〕9号）的通知要求，推动职业教育走规模化、集约化、连锁化

的办学道路，促进职业教育向特色化、品牌化方向发展，经研究决定，

以广西人工智能学会指导的，由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广西中教教育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单位组建“广西人工智能职业教育集团”(以下

简称职教集团)。职教集团本着“自愿参加、优势互补、龙头带动、

权责对等”的原则，加强交流，广泛合作，共谋我区职业教育事业的

发展，开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为此，特邀贵单位成为集

团会员单位。

依据《广西人工智能职业教育集团章程》（以下简称《章程》），

会员单位拟享有以下权利及义务:

一、成员单位享有以下权利

1．接受理事大会颁发的集团成员证书，依照《章程》享有规定

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对《章程》的修改、集团发展规划、合作方针、目标任务等

重大问题有提出意见、建议和参与讨论的权利，对集团的工作有批评

建议权和监督权。

3．有权合法使用“广西人工智能职业教育集团”的统一标识，

经集团常务理事会同意后，可用集团的名义开展相关活动。

4．有集团内各种职业教育资源、行业资源的优先使用权。

5．根据本单位发展对职业人才工作实际需要，有权向常务理事

会、理事大会提出议案。

6．在参与集团组织的各项活动的权利。

7．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8．《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二、成员单位履行下列义务

1．遵守《章程》，遵守成员单位之间签订的协议。



2．执行理事大会决议。

3．向集团通报工作，反映情况，提供资料。

4．树立集团良好形象，保守集团秘密，维护集团的合法权益。

5．执行就业准入制度和岗前培训制度。

6. 《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

三、成员企业(或其他非职业教育机构)享有以下权利

1. 优先获得成员院校及本集团提供的各类教育资源及人才。

2．优先获得成员院校及本集团提供的各类教育服务。

3．优先获取成员院校研发的科学技术成果。

4．优先获取成员院校为本企业的员工进行经常性的继续教育与培训。

5．《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四、成员院校(或其他职业教育机构)享有以下权利

１．优先获得成员企业及集团提供的校企合作项目及资源。

２．优先向成员企业了解人才供求信息和培养要求。

３．优先聘用成员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担任学校的兼职教师。

４．优先向成员企业安排学生、教师实习实训。

５．成员院校在实训基地、师资培训、教师互聘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

６．有权参加校际之间的教学交流活动。

７．《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五、本协议一式三份，理事长单位南宁职业技术学院执一份、会

员单位执一份、广西人工智能职业教育集团秘书处执一份。

六、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七、本协议未尽事宜，根据《章程》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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